
 

 

中國文化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學期選課須知                   

壹、各階段選課日期及作業方式 

一、電腦選課：本校首頁網址 http://www.pccu.edu.tw/  → 選課專用入口。 

二、電腦網路選課實施對象為 

（一）研究生(含碩專班學生補修大學部基礎課程)： 

（二）大學日間部學生(含延修生、復學生)： 

（三）修習日間部輔系、雙主修暨教育學程課程之進修學士班、二年制在職專班學生。 

三、電腦選課階段日期及規定 

查詢 108年6月17日至21日 開放課程查詢，可將欲選的課程列入【我的候選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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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6月 24日 

至 

108年 6月 28日 

6/24 09:00 ~ 6/25 07:00 
碩博士班(已完成教師意見調查) 
【含補修大學部基礎課程之在職專班研究生及 107.2在

學且 108.1確定延修之大學部延修生】 

6/24 13:00 ~ 6/25 07:00 
碩博士班全部學生 

【含補修大學部基礎課程之在職專班研究生及 107.2在

學且 108.1確定延修之大學部延修生】 

6/25 09:00 ~ 6/26 07:00 大學部四年級(含建築系五年級)(已完成教師意見調查) 

6/25 13:00 ~ 6/26 07:00 大學部四年級(含建築系五年級)全部學生 

6/26 09:00 ~ 6/27 07:00 大學部三年級(已完成教師意見調查) 

6/26 13:00 ~ 6/27 07:00 大學部三年級全部學生 

6/27 09:00 ~ 6/28 07:00 大學部二年級(已完成教師意見調查) 

6/27 13:00 ~ 6/28 07:00 大學部二年級全部學生 

6/28 09:00 ~ 6/29 07:00 未於上述時間選課或其他學生 

規 

 

定 

 

事 

 

項 

(一)學生應注意「選課須知」及教務處、各系所組學位學程、語文中心、師資培育中心、軍訓室、體育室、

通識中心等公布之選課有關規定，如「選修外系課程」、「修習高年級必修課程」、「修習學分上下限」及

「先修或擋修課程」等規定。 

(二)大一「國文」、「外文領域」、「語文實習」、「通識」、「體育」、「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等課程，本階段

不開放選課；選課人數及其他限制之規定，請詳閱並依各課程之注意事項辦理選課。 

(三)全學年必選修課程(含已分組上課之課程)或各系所組學位學程依專長提供分組資料課程(如環設學院設

計課程、藝術學院主副修課程)，為課程連貫性，不可更換組別。 

(四)通識課程選課規則如下： 

1.大學部四年級(含建築系五年級)學生(1)未修滿通識課程 12學分者，每學期可修習三門通識課程。(2)

已修滿通識課程 12學分者，於第一階段不可再選課，如修習通識領域錯誤、欲以自然通識重補修電

腦領域課程及以指定之人文通識重補修歷史課程者，可於本階段持選課更正單至教務組選課。 

2.除前項學生外，其餘學生每學期僅能修習兩門通識課程。 

(五)所選課程若有先修或擋修課程之限制，將逕行刪除。 

(六)同一課程開有多班者，不可同時加選二班(含)以上，否則將逕行刪除全部所選之班別。 

(七)具「教育學程」、「應屆畢業生」身分者，於本階段選課即可於系統內加修至 30 學分；具「輔

系」、「雙主修」身分者，則可於系統內加修至 28學分。若所選課程為「輔系(所)」、「雙主修」、「教

育學程」及「研究生補修大學部基礎課程」等之課程，學生應於選課時自行設定學分性質。 

(八)選課及人數過多之課程分班分組之優先順序 

(1)本班學生(含復學生)、(2)本系延修生、(3)本系四年級(含建築系五年級)學生、(4)本系三年級學生、(5)本系二年級

學生、(6)雙主修、輔系學生、(7)本系一年級學生、(8)補修大學部基礎課程之研究生、(9)同一學院他系之延修生、

(10)非同一學院他系之延修生、 (11)同一學院他系四年級(含建築系五年級)學生、(12)同一學院他系三年級學生、(13)

同一學院他系二年級學生、(14)同一學院他系一年級學生、(15)他院四年級(含建築系五年級)學生、(16)他院三年級

學生、(17)他院二年級學生、(18)他院一年級學生 

（九）「輔系」、「雙主修」、「教育學程」單獨開班之課程，以具備相關身分者為本班學生。 

http://www.p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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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一)108年 8 月 1日起可自行於系統中查詢及列印第一階段選課結果，未辦理「第一階段選課」者，可直接辦

理「第二階段選課」，至遲應於「第二階段選課」期間辦理。 

(二)選課人數超出最大教室容量（166人）之課程，開課系得於週六增開班，其分班原則依上述選課順序。 

(三)申請棄修科目每學期以二科為限，請同學審慎選課。 

(四)棄修課程視同曾經修習過該課程，若學生棄修學年課之上學期課程，系統將會直接帶入下學期課程；但

部分學年課程規劃為連貫性，系所組如判定不宜讓棄修學生修習下學期課程者，則請系所組宣導同學自

行退選下學期課程。 

第 

 

二 

 

階 

 

段 

 

選
課
時
間 

108年 9月 10日（二）～108年 9月 17日（二） 

上午 9時開始（不分年級選課） 

規
定
事
項 

一、所選課程若有先修或擋修課程之限制，將逕行刪除。 

二、同一課程開多班者，不可同時加選二班(含)以上，否則將逕行刪除全部所選之班別。 

三、學生本學期之選課概以 108年 9月 19日(含)本階段選課結束後之資料為準。 

其

他 

一、大學部學生前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八十分以上者，於此階段選課期間即可於系統內加修至 30學分。 

二、大學部四年級(含建築系五年級)學生，已修滿通識課程 12學分者，於本階段始得加選兩門通識課程。 

三、本階段所選課程不得超過教室容量或課程已設限之選課容量，依上線時之缺額，先選先上。 

四、108年 9月 19日起可自行於系統中查詢及列印第二階段選課結果。 

五、已逕行刪除擋修、未先修等不符選課規定及因選課人數過多而分班上課之選課資料，故請同學自行上網

查看選課結果。 

四、校際選課：外校學生擬跨校加選本校課程者，持原校校際選課申請單或至本校教務處網站下載

「校際選課申請單」經原校簽准後始可辦理。 

時間：108年 9月 18日（三）至 108年 9月 19日（四）。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地點：大恩館 10樓教務處教務組。 

五、選課更正：學生所選課程除因以下處理原則於本階段辦理更正外，應於第二階段自行上網加

退選，凡不合規定或逾期者概不予受理。 

時 間 
108年 9月 20日（五）、9月 23日（一）、9月 24日（二） 

每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4時 

地 點 大恩館 10樓 1002室 

處 理 

原 則 

依本校選課辦法第八條規定者： 

1、所選課程有衝堂 

2、所選學分不符選課辦法第三條規定 

3、所選課程停開、增開組別或抵免學分 

4、因不可歸責於學生之事由，致不能於選課期間辦理加退選課程 

程 序 

1、填妥選課更正申請表 

2、經開課系所組學位學程審核及系所主任簽章 

3、於規定時間內繳交 

4、請於繳交申請表後，隔日自行至學生專區查看加退選課程是否正確 

表 單 相關申請表可至教務處教務組網站下載。 

 

六、108學年度第 1學期入學之轉學生、研究所新生及復學生第一階段選課日期為 108年 9月 5日

至 6日。     

七、加退選結束後，除確認所選課程是否正確外，並請於學生專區中查詢金融紀錄，且依規定期

限繳納應補繳之學分費或語文實習費，以免課程遭到刪除。 

八、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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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選課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 

請依據本「選課須知」及各系所組學位學程選課有關規定辦理選課。並請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未盡之處請詳閱本校「選課辦法」或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規定或注意事項 承辦單位/分機 

修 

習 

規 

定 

一、凡有先後修習順序之課程，應依序修習；重修者得以併修。 

二、含實驗、實習之課程，未修正課者，不得先修實驗、實習課程，但語文課 

程不在此限。 

三、全學年必選修課程，為課程連貫性，上下學期均需修習，如僅修習一學期 

或任何一學期不及格，其已修及格之學期學分數，不得列入畢業學分數計算。 

四、不得修習上課時間衝突之科目，衝堂科目未辦更正者，以零分計算。學生 

未依選課清單所列課程上課，其成績不予承認。 

五、同一課程已修習及格或已辦抵免，不得重複修習，但體育興趣選項課程不

在此限。 

六、「學院」開設之一般課程，各學制學生均可選修，研究生修習(非基礎學科)

以 70分為及格，大學生修習以 60分為及格。 教務處教務組/ 

11104~11109 

學 

分 

限 

制 

一、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之上下限： 

身份別 

大學部 研究所(修業四學期[含]以下) 

一至三年級 
四年級 

(含建築系五年級) 
延修生 碩士班 博士班 

下限 10 學分 9 學分 至少選
一科目 

2 學分 2 學分 

上限 25 學分 25 學分 12 學分 9 學分 

二、大學部學生前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 80分以上或應屆畢業生，或經核准修 

習教育學程者，修習學分數之上限可達 30學分；修習輔系、雙主修者，則

最高不得多於 28學分。 

三、研究生加修基礎學科者總修習學分由各所自訂。 

碩博

士班

密集

英語

課程 

一、「密集英語：聽說」、「密集英語：讀寫」選課注意事項： 

第一階段開放網路選課，「候選名額」限 200人，後由選課單位依其優先順

序進行刪除，選課人數限額 50名。選課優先順序如下： 

（一）博 7與碩 4。 

（二）博 4、5、6與碩 3。 

（三）博 2、3與碩 2。 

（四）博 1與碩 1。 

二、遇有同一優先順序層級者，則以選課時間先後來決定。請務必於 108年 8 

月 1 日上網確認選課結果。 

三、依本校「英文語文能力檢定標準實施辦法」，100 學年度起入學研究生，應

參加正式英文語文能力檢定、修習相關配套課程「密集英語：聽說、密集

英語：讀寫」課程或參加校內英檢會考。 

四、大學部密集英語(一)及密集英語(二)課程不得認抵研究所密集英語課程。 

教務處教務組 

11109 

大學
部 

密集
英語
(一) 

(二) 

課程 

一、依本校「英文語文能力檢定標準實施辦法」，100 學年度起入學的大學部學

生，應參加正式英文語文能力檢定，修習相關配套課程「密集英語(一)(二)」

課程或參加校內英檢會考。 

二、密集英語(一)及密集英語(二)課程非研究所基礎學科，為保障大學部學生權

益，不開放研究所學生選課。 

教務處教務組 

1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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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
國文 

一、大一國文採能力分班授課。 

（一）大一「國文」，每位學生都有一個核定國語文能力的等級【國文能力等級

在選課清單上方（身分別）；如轉學生無等級時，學生則可視自己程度自

選【高級】或【中級】國文。 

（二）【初級】國文為僑生專班；【初級】外籍生專班國文，則為英文授課； 

非僑生或外籍生身份者，不得加選。 

（三）若學生對於授課內容、任課教師有任何疑問，可洽中文系文學組。 

二、大一「國文」為學年課程，以選修同一班級為原則，亦不可以上、下學期

顛倒修習，若有特殊情形，請依本校「選課辦法」第五條第十三款實施之。 

中國文學系 

文學組/21305 

外文
領域 

一、 修習外文領域之「正課」及「實習」語文課程時，以同一種語言為限。例

如正課若為「外文：日文」，則須搭配修習「語實：日語實習」。各語種科

目代號如下： 

CB06 外文︰日文    CB37 語實︰日語實習 

CB09 外文︰韓文    CB38 語實︰韓語實習 

CB12 外文︰德文    CB39 語實︰德語實習 

CB15 外文︰法文    CB40 語實︰法語實習 

CB21 外文︰英文    CB36 語實︰英語實習 

二、外文領域之英語課程均採能力分班授課，分為 A、B、C、D共四個等級。 

（一）每位應選課學生都有一個核定英文能力的等級，學生只能上網選同等級

之班別【英文能力等級在選課清單上方（身分別）；如轉學生無等級時，

學生則可視自己程度自選】。 

（二）學生可上選但不可下選，如 A等級學生不可選 B或 C級的班別，而 C級

學生則可選 B或 A級班別。 

（三）上選可直接於網路上自行改選。若有降等級之需求，請於選課期間，經

原等級任課教師於「調降英文等級申請單」上簽名簽註無法適應所屬等

級，必須降等級之證明後，至通識中心辦理。申請書可於通識中心網站

下載。 

（四）外文領域之選課問題洽詢通識中心，但學生對於授課內容、任課教師有

任何疑問，可洽各語系辦公室，英語課程請洽語文中心。 

三、外文領域課程為學年課程，以修習同一班級為原則，上下學期不可自行換

組，若有特殊情形，請依本校「選課辦法」第五條第十三款實施之。 

英文： 

英研所/23805 

 

英語實習： 

語文中心/24405 

 

日文、日語實習： 

日研所/23205 

 

法文、法語實習： 

法文系/23905 

 

德文、德語實習：

德文系/24205 

 

韓文、韓語實習：

韓文系/23305 

 

 

外語選課： 

通識中心/18507 

體育
課程 

相關修習原則及規定如附件 1。 
體育室/ 

黃老師 16601 

電 

腦 

領 

域 

重 

(補) 

修 

原 

則 

一、105學年度（含）前入學學生適用。 

二、原應修習「電腦資訊」課程之學生，重補修以「自然通識」課程替代。 

三、選擇以「自然通識」替代「電腦資訊」課程時，修習本系主開之通識課程

科目，不計入通識學分；主開單位為學院之通識課程科目，該院學生修習

不計入通識學分。 

（應數系、資工系、電機系、資管系、資傳系等五學系及視障生均免修電

腦資訊類課程。） 

資管系/35905 

資工系/33506 

通識中心/18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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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 

領域 

 

一、「人文通識」、「社會通識」及「自然通識」每學期可修習二門課程；四年級

(含建築系五年級)學生如未修滿通識課程 12學分者，可修習三門通識課程；

已修滿通識課程 12 學分者，第一階段不可再選課，如修習通識領域錯誤、

欲以自然通識重補修電腦領域課程及以指定之人文通識重補修歷史課程

者，可於第一階段持選課更正單至教務組選課。 

歷史課程重補修替代科目 

CEA2 人文通識：中國現代化的歷程 

CEA3 人文通識：中國歷史與社會 

CEA4 人文通識：中國歷史文物 

二、大學部通識課程非研究所基礎學科，為保障大學部學生權益，第一階段選

課期間不開放研究所學生選課，於第二階段選課期間再行開放。 

三、除國文及外文領域以外，修習本系主開之通識課程科目，不計入通識學分；

主開單位為學院之通識課程科目，該院學生修習不計入通識學分。共同科

目與通識教育中心合開通識課程，全校學生皆可修習，不受主開學系不計

入通識學分之限制。 

四、其他相關規定請詳閱「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修習要點」： 

學校首頁 http://www.pccu.edu.tw/ →行政單位 →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中心

→點選「通識課程修習要點」(http://goo.gl/DhE480) 

通識中心/18505 

跨域 

專長 

一、第一階段： 

（一）108 學年度升級二年級同學已選定跨域專長身分者，課程直接匯入課檔，

同學無須上網選課。已匯入課檔同學不得自行加退選課程。 

（二）任何一科不及格者，只需重補修該課程，不必整組課程重修。 

二、第二階段： 

（一）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不可選跨域專長課程。 

（二）已匯入課檔同學不得自行加退選課程。 

（三）轉學生於報到註冊完成後，直接於學生專區選擇專長身分，選定後即不

能更改，待選課時間內，自行加選該專長課程。 

（四）大學部 105 學年度(含)前入學學生修習「跨域專長」課程，「跨域人文」

承認為人文通識、「跨域社會」承認為社會通識及「跨域自然」承認為自

然通識，承認通識學分以該學系學生應修習該領域學分數者為上限，惟

專業課程與跨域專長課程名稱相同或相似者，不計入通識學分。 

（五）全商系 2年級(含)以上學生，可加選跨域專長課程。 

三、注意事項： 

（一）大學部跨域專長非研究所基礎學科，為保障大學部學生權益，不開放研

究所學生選課。 

（二）跨域專長為校定必修科目，以同一專長為限，共計 6門課 12學分。更換

專長前已修習跨域專長學分不得承認通識學分；是否承認為外系選修學

分，由各系自訂。 

（三）轉系學生不需更換跨域專長身分。 

（四）抵免：選定跨域專長後始得辦理抵免。 

（五）免修（僅於選課期間受理申請作業）：免修非抵免學分，通過免修申請之

課程將不列入畢業學分並需退選該課程，跨域專長免修課程以三科為限。 

（六）具跨域專長身份學生，僅可加選該跨域專長開設之課程，若原跨域專長      

停開且尚未完成修習學生，可加選該系組所指定開設之跨域專長的課

程。(如附件 2) 

（七）若有其他跨域專長選課問題，可親洽大恩館 10 樓通識中心。 

通識中心/18507 

http://goo.gl/DhE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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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 

倫理 

和 

中華 

文化 

專題 

一、大學部一至四年級(含建築系五年級)學生，「院共時間」應修習各班開設之

「職業倫理」和「中華文化專題」。每月由導師上課 2 小時，及由學院或學

系安排之相關職業倫理、中華文化演講。 

二、該科課程由教務處整班(延修生除外)帶入，各班上課時間、地點，依各系公

告。 

三、「職業倫理教育」、「中華文化專題講座」因輔系雙主修課程或必修課程衝堂，

需退選或重補修者請至教務處教務組下載『倫理課程加退選/重補修申請

表』，填妥與導師約定之輔導時間後，送至教務組辦理加退選。 

四、「職業倫理教育」與「中華文化專題講座」是否列計畢業學分或列入畢業門

檻請參考網址： 

http://cur.pccu.edu.tw/ezfiles/7/1007/img/166/393934182.doc 

http://cur.pccu.edu.tw/ezfiles/7/1007/img/166/HL30.pdf 

各系組助教 

全民
國防
教育
軍事
訓練
課程 

一、「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1)」(科目代號MT60)為學期必修科目，不計學分，

以原系組修習為原則；「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選修」為每學期2學分之選

修科目，由各系組自訂是否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二、105學年度(含)前入學學生之重、補修生(含轉學生)，原應修習「全民國防教

育軍事訓練」(MT44)、「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國際情勢」(MT60)改修習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1)」(MT60)。 

三、男生選修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可辦理折減常備兵役役期(每上課8

小時折減乙日計算)；83年次以後役男接受四個月軍事訓練役時數(每門課折

減2日，折減上限為5門課，至多折減10日)。 

四、83年次後出生之男生，可於大一第一學期當年11月15日前親自向戶籍所在

地兵役課提出接受「暑期軍事訓練」申請。在校期間修習之全民國防教育

軍事訓練課程折減天數，統一於第二階段專長訓練時計之。 

五、有關本學期課程，請逕至課程/課表查詢。 

軍訓室/14607 

http://cur.pccu.edu.tw/ezfiles/7/1007/img/166/393934182.doc
http://cur.pccu.edu.tw/ezfiles/7/1007/img/166/HL3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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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課程選課注意事項 

時 

間 

體育選課時間與教務處所規定之選課時間相同，請於規定時間內上網查詢欲選修課程及選擇課程(運動項

目、班別、上課時間)。 

程 

序 

一、第一階段： 

（一）『大一學生』：一年級『體育』採隨班開課，一年級同學無須上網選填興趣選項。 

（二）『大二~大四(含建築系五年級)學生』： 

1、於學校公告選課時間內自行上網，選填 6 個興趣選項課程，並依『體育』課程表之運動項

目與班別進行選填。 

2、選填興趣課程時必須注意所選課程是否有衝堂的情形發生。 

3、當學期無須選修興趣選項體育課程，只須重修或補修一年級體育課者，請於該階段選課。 

二、第二階段： 

於第一階段選課時，未選到體育或衝堂者，於此階段依上線時之缺額，先選先上。加選第二門體育

課程者，須自行於第一或第二階段先選一門體育課後，於此階段按學校公告第二階段選課最後三個

工作日（9/12、9/16、9/17）攜帶『選課清單』(選畢一門體育課)、 『體育課加(退)選申請表』(表格

請至體育室網頁下載)及『歷年成績單』至大孝館 503室體育室辦公室辦理。 

一 

般 

原 

則 

一、體育為一至三年級必修科目，不計學分；106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體育一至二年級為必修科目，不計

學分；每學期至少應修習一門課程，且以一門為原則。 

二、興趣選項課程可於不同學期重複選修相同項目。 

三、身心障礙者，請選修自強班。自強班為特殊體育教學，一般學生不適合修習，第一次上課時請持相關 

    證明文件交予授課老師查驗。 

四、選修進階課程者，應先衡量個人運動技能水準能否達到授課教師評分標準。若無該科目基礎或自評無 

    法達到課程要求者，建議先修畢該科目初級課程後再選修進階課程。 

五、選修體育課程，無論有無適當課程或時段皆須於第一階段或第二階段選課完畢，無特殊理由者不得於 

    其他時間辦理選課。 

重 

(補) 

修 

原 

則 

一、一年級體育為全學年課程，若學期不及格，需上學期補上學期、下學期補下學期。 

二、興趣選項體育課程若不及格，得於次學期起任何一個學期補修(不限原科目)。重(補)修體育課程，每

學期最多加選一門(同學期內之二門課程項目不得相同)。 

三、若於二、三年級任何一學期中未選修體育課者，不得於往後任一學期同時選修二門『體育』課，得於

四年級上、下學期順延修課。例：若於二下未修體育課者，不得於三上或三下任一學期選修二門體育

課，得於四上時再修體育課程。 

四、大四(含建築系五年級)學生或延修生亦同，每學期至多選(補)修二門體育課程。 

五、加選「第二門」體育課程應於「第二階段」選課最後三個工作天(9/12、9/16、9/17)辦理，依照學校公

告第二階段選課期間攜帶『選課清單』(須選畢一門體育課)、『體育課加(退)選申請表』(表格請至體育

室網頁下載)及『歷年成績單』至大孝館 503室體育室辦公室辦理。依上線時之缺額先選先上。(詳細

規定請於開學前一週見體育室網頁「體育教學公告」) 

上 

課 

場 

地 

、 

收 

費 

一、除「保齡球」外，體育課程全部於陽明山校本部上課。上課場地於學期開學前二日公佈於學校網站首

頁、體育室網頁、大孝館、體育館入口處及大義館。 

二、保齡球上課地點：圓山保齡球館（台北市中山北路 5 段 6號 TEL: 02-2881-2277）。第一週上課集合地

點於體育館 2樓前廣場。 

三、「保齡球」課視活動局數需要酌收費用。 

四、選修興趣選項「游泳及立式單槳衝浪及核心訓練」課程者需繳交『游泳池場地維護費』800 元整。修

大一體育課程，課程內容包含 5週游泳課，需繳交『游泳池場地維護費』600元整。同時享有週一至

週五下午五點至十點、週六、日及國定假日上午八點至下午五點不限次數使用游泳池(攜帶學生證)。

需自備泳具（泳帽、泳衣、蛙鏡），男生禁著海灘褲與白色泳褲，女生禁著三點式與白色泳衣。 

五、需自備器材課程項目為『柔道』、『羽球』、『桌球』、『網球』等。 

六、如有以下健康條件限制者勿選修「游泳及立式單槳衝浪及核心訓練」課程： 

（一）患有傳染疾病如性病、肺結核、皮膚病及短時間無法治癒之眼疾等。 

（二）遵醫囑不得下水游泳者如心臟病、癲癇、嚴重氣喘、高血壓、肢體外傷等。 

健康 

狀況 

修大一體育課程者，若有上述健康條件限制無法從事游泳運動，請於繳費後向任課教師出示公立醫院或教

學醫院醫囑不得下水游泳之醫師證明，辦理退費，並於該班游泳課期間由任課教師轉介至同時段他班之大

一體育課。 

其他 
一、若仍有其他體育選課問題，可親至大孝館 503 室體育室辦公室洽詢辦理。 

二、如有未盡事宜，隨時修正公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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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專長替代課程 

專長名稱 停開課程 替代課程 

日本觀光

（停開） 

↓ 

新開 

日本文化/

旅遊日語 

Y003 跨域人文：旅遊日語 Y516跨域人文：基礎旅遊日語會話 

Y517跨域人文：進階旅遊日語會話 

Y005 跨域人文：日本企業簡報技巧 Y514跨域人文：日本現勢 

Y520跨域人文：初階日語 

Y006 跨域人文：日本動漫御宅學 Y513跨域人文：日本地理與文化遺產 

Y515跨域人文：酷日本文化 

國際貿易 Y362跨域社會:國際經貿組織概說 

Y363跨域社會:報關通運倉儲概說 

Y528跨域社會:國際金融概說 

Y529跨域社會:外匯避險操作概說 

本專長停開之課程可任選替代課程，補足跨域專長規定

之 12學分 

德國文化 Y153跨域人文：德國社會問題 Y530跨域人文：德國社會制度 

生活財經 Y205跨域社會：生活財經法律(一)：公司篇 Y537跨域社會：法律與社會：實用法律常識 

Y206跨域社會：生活財經法律(二)：保險篇 Y538跨域社會：法律與社會：保險篇 

Y207跨域社會：生活財經法律(三)：票據篇 Y539跨域社會：法律與社會：票據篇 

Y208跨域社會：生活財經法律(四)：證券投

資篇 

Y540跨域社會：法律與社會：證券投資篇 

Y209跨域社會：生活財經法律(五)：金融衍

生性商品篇 

Y541跨域社會：法律與社會：犯罪與刑事司法概要 

Y210跨域社會：生活財經法律(六)：金融消

費者保護篇 

Y542跨域社會：法律與社會：金融消費者保護篇 

法律生活 Y199跨域社會：法律戀愛學 

Y200跨域社會：消費者保護與爭議解決機制 

Y201跨域社會：不動產交易 

Y202跨域社會：社群媒體與法律 

Y203跨域社會：職場權益維護 

Y204跨域社會：藝術、智財與法律 

Y531跨域社會：法律與生活應用：法律紛爭解決機制 

Y532跨域社會：法律與生活應用：旅遊與法律 

Y533跨域社會：法律與生活應用：租稅與法律 

Y534跨域社會：法律與生活應用：生活與法律 

Y535跨域社會：法律與生活應用：婚姻家庭與租稅 

Y536跨域社會：法律與生活應用：創業與法律 

本專長停開之課程可任選替代課程，補足跨域專長規定

之 1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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